
 灌教发〔2018〕73号

关于组织开展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实践活动的

通   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市教育局《关于加强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和管理的实施意见》精神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，提升中小学生综合素质，现将灌南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（以下简称“基地”）2018—2019学年度素质教育实践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参加对象：全县各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二年级所有学生。

二、收费标准：每期学生参加素质教育实践活动时间为4天，经物价局批准，共收取相关费用215元。

三、活动安排：见附件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1.综合实践活动是《基础课程改革纲要》规定的必修课程，各校要切实做好学生实践活动的宣传发动工作。

2.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扎实做好实践活动的安全教育和组织工作。

3.实践活动4天/每期，每校需安排带队校级领导1人，政教主任（或级部主任）1人，班主任必须全程参与管理。

4.各校带队人员要明确安全管理责任，严格服从素质教育基地安排，积极、主动配合做好学生常规管理及实践活动的组织工作。教育局将定期公布各校参加素质教育实践活动的情况，基地将对参加实践活动的学校进行考核，并评选表彰优秀班主任若干名。

5.各学校要安排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穿好校服、运动鞋；自备牙膏、牙刷、茶杯、毛巾、手纸、笔、拖鞋等生活用品，根据季节和天气变化，备好雨具与换洗衣服。

6.各校在学生活动前一周，将学生人数及相关情况报到素质教育基地，以便基地做好乘车、食宿、教学等有关活动的安排工作。

7.素质教育基地负责专车接送参加实践活动的学生，接送学生的车辆不得超载，每辆车上至少有一名实践学校的老师护送，确保学生乘车安全。

8.素质教育基地要派出专门人员提前与参加实践活动的学校联系，确保信息互通，科学安排。

9.为保障基地正常教学秩序，各学校要向家长做好解释宣传工作，尽量不让家长到基地探视学生，不让孩子携带零食、手机等物品。

10．各校按时、足额缴纳实践活动费用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灌南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2018—2019学年度实践活动时间安排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灌南县教育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12日

附件
灌南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2018—2019学年度

实践活动时间安排表
	序号
	学   校
	日  期

	第一期
	华侨学校
	9.11-9.14

	第二期
	新知学校    
	9.18-9.21

	第三期
	第四中学        百禄中学
	9.27-9.30

	第四期
	初级中学（一）  汤沟中学
	10.09-10.12

	第五期
	初级中学（二）  张店中学
	10.16-10.19

	第六期
	光明实验学校    苏州路实验学校中学部
	10.23-10.26

	第七期
	大圈实验学校    田家炳中学
	10.30-11.02

	第八期
	实验中学（一）    六塘中学
	11.15-11.18

	第九期
	实验中学（二）    李集中学
	11.27-11.30

	第十期
	港镇中学    五队实验学校
	12.04-12.07

	第十一期
	三口中学    中英文学校    树人学校
	12.11-12.14

	第十二期
	新集中学   张湾实验学校   北陈集中学
	12.18-12.21

	第十三期
	小窑实验学校   泽华学校   孟兴庄中学
	12.25-12.28

	第十四期
	长茂中学    田楼中学
	1.02-1.05

	第十五期
	扬州路实验学校
	1.08-1.11


灌南县中小学生素质教育基地2018—2019学年度

实践活动时间安排表

	序 号
	学   校
	日    期

	第一期
	实验小学（ 一 )
	3.05-3.08

	第二期
	实验小学（ 二 )
	3.12-3.15

	第三期
	汤沟小学    百禄小学  
	3.19-3.22

	第四期
	新安小学    六塘小学
	3.26-3.29

	第五期
	新安镇中心小学    
	4.02-4.05

	第六期
	孟兴庄小学
	4.09-4.12

	第七期
	苏州路实验学校小学部
	4.16-4.19

	第八期
	长茂小学 
	4.22-4.25

	第九期
	张店小学    李集小学
	5.7-5.10

	第十期
	田楼小学    新东小学
	5.14-5.17

	第十一期
	港镇小学    华侨双语学校
	5.21-5.24

	第十二期
	新集小学    北陈集小学   
	5.28-5.31

	第十三期
	花园小学    长江路小学
	6.04-6.07

	第十四期
	三口小学    东方双语学校
	6.11-6.14

	第十五期
	新知学校    泽华实验学校
	6.18-6.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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